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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過去五年，香港經濟溫和增長，平均每年 2.4%，高於其他先進經

濟體同期 1.7%的增長。2017年第一季經濟錄得 4.3%的按年增長。

 人均名義本地生產總值五年間累升 24.1%，至 2016 年達 43,700

美元。

 基本通脹連續五年回落至 2016年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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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全民就業，2017年二至四月失業率處於 3.2%的低位，五年間，

總就業人數增加 21 萬，至 2016年 379萬人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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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間，全職僱員的平均就業收入實質累計上升 9.1%，收入最低

三個十等分僱員的收入實質累計上升 11.2%。 

 五年間，外來直接投資存量增加五成一，達 2016 年的 13 萬 8 千

億，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 5.6 倍。 

 五年間，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駐港公司數目增加一成半，至 2016

年的 7 986 間，為記錄新高，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重要性不

斷提升。 

 過去五年，美國傳統基金會繼續評選香港為全球經濟自由度最高的

經濟體，而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 2017 年世界競爭力年

報中，香港亦連續第二年排列榜首。 

 

財經事務 

 

 過去五年香港股票市場的首次公開招股（IPO）集資額約為 9,500

億元，於 2015 年及 2016 年更連續兩年全球居首。認可機構貸款

總額於 2012 年至 2016 年亦增加近六成至８萬億元，其中非港元

貸款上升 85%。截至 2017 年 4 月底，香港人民幣存款和存款證餘

額達 6,020 億元人民幣。而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

據顯示，2017年 4月全球約七成半的人民幣支付交易經香港處理。

香港資產管理領先區內同儕，資產管理業公司數目在五年間增加近

五成，管理的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資產中近七成來自非本地投資

者。 

 自 2012 年實施強積金「僱員自選安排」至今，增加 260 萬名僱員

對強積金投資的控制權，同時促進市場競爭，創造收費下調空間。

2017 年 4 月，實施設有收費上限的「預設投資策略」，以回應部

分強積金計劃「收費高、選擇難」的問題。 

 2013 年，成立金融發展局（「金發局」）。金發局成立至今已發

表了 30 份報告書，提出一系列對香港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持續

發展的建議。政府一直積極研究和跟進有關建議，並已就報告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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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大部份建議落實可行措施。金發局亦緊密聯繫業界，並通過研

討會和路演等活動在內地和外國推廣香港的金融服務業。 

 2013 年，分階段實施《巴塞爾協定三》標準，加強銀行抵禦風險

的能力，促進銀行體系穩定。 

 2013年，通過《2013年稅務及印花稅法例（另類債券計劃）（修

訂）條例》，為伊斯蘭債券提供與傳統債券相若的稅務架構，並自

2014 年 9 月起，成功在政府債券計劃下先後發行三批不同結構或

年期的美元伊斯蘭債券。 

 2014 年，實施新《公司條例》，為香港超過 120 萬間公司的成立

及運作提供現代化的法律框架，以加強企業管治、確保規管更為妥

善及方便營商。 

 2014年，滬港通開通。 

 2015年 2 月，通過《2015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寬免交易所

買賣基金股份或單位轉讓的印花稅；2015 年 7 月，通過《2015年

稅務（修訂）（第 2 號）條例》，把適用於離岸基金的利得稅豁免

延伸至私募基金。 

 2015年，實施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截至 2017年 4 月底，共

有 55 個基金獲認可或批准在內地或香港市場向公眾銷售，淨銷售

額超過 74 億元人民幣。2016 年 12 月，與瑞士落實基金互認安排。 

 2015 年，通過《2015 年保險公司（修訂）條例》。同年 12 月，

成立保險業監管局。 

 2015年，通過《2015年結算及交收系統（修訂）條例》，透過監

管儲值支付工具及零售支付系統，加強公眾使用該類產品及服務的

信心，並促進支付業界的發展與創新。 

 為推動金融科技在香港的發展，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各監管機

構設立為與金融科技業界加強溝通的專用平台；在投資推廣署成立

金融科技專責小組，吸引初創企業及投資者落戶香港；香港金融管

理局於 2016 年推出了網絡防衛計劃、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創新中

心及分布式分類帳技術白皮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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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通過《2016 年存款保障計劃（修訂）條例》，落實以總

額方式釐定存款補償的金額，以加快存款保障計劃觸發時發放補償

的速度。 

 2016年，通過《2016年稅務（修訂）（第 2 號）條例》，吸引跨

國和內地企業在香港成立企業財資中心。 

 2016年，通過《2016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引入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作為一個基金結構工具的法律框架。 

 2016 年，通過《金融機構（處置機制）條例》，為香港設立一個

符合國際標準的跨界別金融機構處置機制。 

 2016 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正式成立「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Facilitation Office，簡稱「IFFO」），

以推動發展香港為基建融資樞紐。迄今共有超過 60 間來自內地、

香港及海外的機構已加入成為合作夥伴。 

 2016 年，開展為期三年的「提升保險業及資產財富管理業人才培

訓先導計劃」，以吸引新人入行及提升現有從業員的專業水平。 

 2016年，深港通開通。 

 2016 年，推行銀色債券試驗計劃，為長者提供多一個具穩定回報

的投資選擇，並帶動金融業界開發銀色市場。 

 2017年，實施《2016年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修訂）條例》，

以加強對債權人的保障、使清盤程序更精簡、完備和健全，及使公

司清盤制度更為現代化。 

 五年間，香港簽訂的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數目由 25 份增至 37

份，有效減少企業的稅務負擔和促進投資及貿易。 

 2017 年，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成立稅務政策組，首要工作是研究

如何通過稅務措施，促進香港的產業發展。 

 2017年 3 月，向立法會提交《2017 年稅務（修訂）（第 2 號）條

例草案》，設立專門稅務制度，加強香港發展離岸飛機租賃活動的

競爭力。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和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的利潤稅率，

定為 8.25%；而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就飛機租予任何飛機營運商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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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租約付款的應課稅款額，訂為稅基的 20%。有關制度亦適用於

境內飛機租賃活動。 

 2017 年 6 月，香港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新成員。香港擁

有流動性充裕的資本市場，我們的專業人士在設計、建造和營運大

基建項目有卓越經驗，可以支持銀行的運作。 

 

經貿 

 

 2013年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

補充協議十》，並於 2014 年 1 月實施。 

 2014 年簽署《關於內地在廣東與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

協議》，並於 2015年 3 月實施。 

 2015年與內地簽署《服務貿易協議》，並於 2016 年 6 月基本實現

內地與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 

 多次延長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在其「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有

時限的「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至 2018 年 2 月底，信貸保證額

為 1,000 億元，擔保費年率降低一成，並取消最低擔保費。 

 2015 年，為「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和發展支援基金」注資 15 億元，

並優化措施。 

 2017年，延長總值 10億元的「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

場的專項基金」的申請期至 2022年 6 月。 

 2012 年與智利簽訂自貿協定。2014 年與東南亞國家聯盟、2016

年分別與格魯吉亞和馬爾代夫及 2017 年與澳洲展開自貿協定談

判。 

 2013 年，成立高層次的經濟發展委員會，下設航運業、會展及旅

遊業、製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創意產業與專業服務業四個工作小

組。 

 2013 年，成立知識產權貿易工作小組，研究推廣香港作為知識產

權貿易中心。2015年，小組報告提出 28項建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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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啟德郵輪碼頭有共 95次郵輪停泊，較 2015年上升近 70%，

預計 2017年的郵輪停泊次數將倍增至接近 200 次。  

 自 2015 年 4 月起，將深圳戶籍居民訪港「一簽多行」調整為「一

周一行」。 

 2015 年 9 月宣布籌建並於 2016 年 6 月成立駐雅加達經濟貿易辦

事處（經貿辦）。2015 年 11 月宣布籌建駐首爾經貿辦。2017 年

1 月宣布展開在印度、墨西哥、俄羅斯、南非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設立經貿辦的前期籌建工作。駐外國經貿辦的數目會由五年前的 11

個大幅增至 18個。 

 五年來，特區政府駐內地聯絡處數目由三個大幅增至 11 個，並完

成在內地東、南、西、北及中五部各有一個辦事處的佈點。每個辦

事處下設最少兩個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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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分別與加拿大及智利簽訂投資協定。2012 年與俄羅斯、

2014年與東南亞國家聯盟、2016年分別與馬爾代夫和伊朗及 2017

年與澳洲展開投資協定談判。2013 年分別與巴林和緬甸、2016 年

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及 2017年與墨西哥完成談判。 

 2016 年，舉辦首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超過 2 400 名沿線市

場的主要官員、國際機構代表、商界和相關行業專家參加。 

 推動盛事及活動。2016 年，國際汽聯電動方程式賽車錦標賽首次

在香港舉行，吸引逾 2 萬名觀眾，約四分之一為旅客。 

 2016 年，推出 2 億元「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以支援本港專

業服務界對外交流、合作及推廣，並提升水平及競爭力。 

 推廣香港作為創業樞紐。2016 年年中，全港共有 1 926 間初創企

業，較 2014年增長逾 80%。 

 2017年，向立法會提交《旅遊業條例草案》，成立旅遊業監管局。  

 加強旅遊基建，擴建海洋公園及香港迪士尼樂園。 

 過去五年，增撥資源，向「創意智優計劃」共增撥 7 億元，向「電

影發展基金」共增撥 2 億 2,000萬元，推動創意產業發展，聚焦培

育人才和初創企業、開拓市場及推動跨界別及跨地域合作。期間，

獲「創意智優計劃」支持的項目共贏得超過 34 個國際獎項；獲「電

影發展基金」支持的電影共贏得 60 個獎項。 

 透過香港青年設計才俊獎，資助 43 名年青設計師或設計系畢業生

前往海外實習或進修。在 2016 年將設計創業培育計劃的名額，由

每年 20 個提高 50%至 30個，加大力度培育設計人才。2017年推

出時裝創業培育計劃，在三年內招募合共 15 家時裝設計公司，為

這些公司提供為期兩年的培育服務。 

 透過資助動畫支援計劃、流動遊戲初創企業支援計劃、搶耳音樂廠

牌計劃，以及支援廣告和音樂人才的計劃等，培育各創意界別的新

血。 

 透過電影製作融資計劃和電影製作資助計劃，共向 19 部電影提供

融資或資助，當中有 10名新進導演首次執導和 12名監製首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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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2013 年推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至今選出了七名新進導演

以資助他們拍攝首部劇情電影。 

 2017 年，與電影業界合作舉辦專業培訓課程，提供共 200 個學習

名額；以及在未來三年每年資助 10 名電影後期製作人才往海外深

造或實習。 

 把握機遇，由 2017 年起組織「一帶一路」推廣團，到伊朗、印尼、

馬來西亞、印度等有潛力的國家，吸引電影界來港進行後期製作和

外景及協拍工作。 

 為扭轉電影院減少的趨勢，促進電影事業發展，2017 年宣布透過

賣地條款規定，在適當地點提供電影院，讓市民可以更方便地觀賞

電影，從而鞏固和拓展觀眾群。初步物色了兩幅政府擬出售的土

地。 

 

與內地經貿合作 
 

 2012 年 7 月起參與國家「十三五」規劃籌備工作，研究經貿、創

科和專業服務等重點課題及與業界交流。2016 年 3 月公布的《國

家「十三五」規劃綱要》內的《港澳專章》，充分肯定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三大中心的策略定位和確立特區在專業服務和

區域合作等範疇享有的獨特優勢。 

 根據《港澳專章》內的建議，與國家發改委及廣東省政府和澳門特

區政府展開了有關「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編制工作。 

 透過粵港合作機制，與廣東省政府緊密合作，發揮「先行先試」的

先導作用，並用好泛珠、北京、上海等區域合作機制。 

 2015 年成立閩港合作機制，深化在經貿和社會民生範疇的多元化

合作；與其他省市（包括四川及廣西）開展深度合作。 

 2013年成立「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員會」。委員會在 2015

年底分別就推動香港與南沙、前海和橫琴合作、協助專業服務業界

開拓內地市場和把握國家「一帶一路」發展帶來的機遇，及促進青

年人到內地就業及發展向行政長官提交了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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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調解及法律服務 

 

 2013年，通過《2013年仲裁（修訂）條例》，實施與澳門相互認

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及因應國際情況而進一步改善香港的仲

裁制度。 

 2015 年，總部位於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與中央政府簽訂東道

國協議，並與香港特區政府簽訂相關的行政安排備忘錄。這有助確

保「常設仲裁法院」負責管理的仲裁（包括國家與投資者之間的仲

裁）可以在香港進行。 

 2017 年，通過《2017 年仲裁 （修訂）條例》，以釐清知識產權

爭議可藉仲裁解決，藉此促進在香港進行知識產權仲裁，鞏固及提

升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和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地位。 

 2017 年，通過《2017 年仲裁及調解法例（第三者資助）（修訂）

條例》，以釐清香港法律准許第三者資助仲裁、調解及相關法律程

序。 

 接納｢調解督導委員會｣的建議，於 2017 年 2 月向立法會提交道歉

法草案，以澄清道歉的法律後果，藉此提倡和鼓勵適時道歉，防止

爭議升級，並促使爭議可以達成和解。 

 務使調解能發揮最大效用及提供更多選擇予使用者，鼓勵除促進式

調解之外，可考慮在合適情況下使用評估式調解，以解決知識產權

等爭議。 

 2016 年簽訂《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

委託提取證據的安排》，協助訴訟人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在民商事

案件中更有效率地取得證據。 

 2017 年 6 月，與最高人民法院簽訂《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的安排》，以建立機制

讓當事人在兩地尋求認可和執行婚姻家事的判決，為相關家庭和子

女帶來更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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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便世界級的法律相關機構在香港發展業務。期間，多間國際及區

域性機構在香港設立辦事處，包括中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及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 

 於 2017 年 2 月啓用名為「電子版香港法例」的全新電子法例資料

庫，以利便查閱香港的法例文本。 

 




